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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和监督内部保卫和治安防范工作的职责 （一）指导

和监督内部保卫工作、指导监督群众性治安防范职责范围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3项的规定：“指导和

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

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工

作。”指导和监督内部保卫工作、指导监督群众性治安防范

工作是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职责。其职责范围包括： 1、

指导和监督内部保工作的职责。内部保卫工作，是指公安机

关依法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所进行的

与治安保卫有关的各项业务活动的总称。指导和监督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

作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经济文化保卫职责。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事业等内部单位以及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集中

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重要机

密和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对国家安危和国计民生具有重大

作用和影响，因而也是国内外敌人和敌对势力进行破坏的主

要目标。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

程等单位和工程的治安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秩

序、生活秩序。因此，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必须充分重视内

部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加强对单位和企业内部保卫工作的

指导和监督。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确保重

点，打击敌人，保障安全。” 2、指导和监督内部保工作职



责的内容。对内部单位和企业的安全保卫工作，公安机关的

人民警察要以“以外促内”的行政干预力量，指导和监督内

部保工作。指导和监督内部保工作职责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经济保卫。对我国经济系统的单位和部门内部的保

卫。包括工厂、矿山、银行、仓库、电力、通讯、国家重点

建设工程，国防尖端企业等部门和单位。经济保卫工作的基

本措施是开展安全检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行调查研究

；普及宣传教育；发展安全防范技术。 （2）文化事业单位

的保卫。对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的保卫，包括高等院校，重要

科研单位及文物等。对高等院校的保卫主要要抓好校园内部

的治安管理和治安事件的预防和处置，重要科研单位的保卫

主要要抓好重要科研项目和科技专家的保卫。 （3）警卫工

作。警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警卫对象，警卫目标和重大

活动的安全，预防和制止针对警卫对象的阴谋暗害活动以及

危及警卫对象安全的治安灾害事故，警卫工作包括住地警卫,

随身警卫，公路路线警卫和现场警卫等内容。 （4）监督、

指导工作。监督、指导单位保卫部门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

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罪犯的监督、考察工作等

。 （二）指导和监督重点建设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的职责 国

家重点建设工程是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经中央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权力机关或政府确定的国家基本建

设的骨干工程项目。能源、水利、交通、环境等方面是关系

到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基础建设工程。 由于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具有规模大、周期长、涉及面广，参加建

设的单位、人员多，贵重物资、设备多等特点。一旦发生重

大破坏或治安灾害事故，将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和



政治影响。因此，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就需要指导工程单位

采取一些专门性的保卫措施，以确保重点建设项目施工的安

全。加强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治安保卫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防止和减少破坏事故、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确保施工过程

的安全。 （三）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

范工作 治安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是人民群

众自觉地协助政府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进行自我保卫

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基

础。 根据我国《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订组织条例》的规定，治

保会是协助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建

设的群众性组织，是基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联系

群众的桥梁。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城市建在机关、企业、学校

、街道等基层单位，在农村一般建在行政村；治安保卫委员

会的委员由群众选举产生。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应当加强对

各种群众性组织治安防范工作的指导，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

，定期对治保干部进行培训，提高治保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

，充分发挥各种群众性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二、

人民警察非工作时间应当履行职责 （一）人民警察的非工作

时间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9条的规定：“

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

当履行职责。”这一规定是人民警察补充职责。警察执行职

务(即工作时间)是指警察依据国家法律或者上级机关的命令

，在其职务范围内进行的警务活动。 警察执行职务，履行职

责应限定在工作时间、职责范围内或受领任务时，但是人民

警察的性质决定了人民警察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保护国家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任务，尤其是各类暴力



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在时间、空间和对象上具有不确

定性，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使国家安全、人民利益受到

危害，需要国家力量去保障。所以，人民警察非工作时间，

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属于人民警察的职业责任，

仍是人民警察应当履行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